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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 GB 36893—2018《空气净化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本文件与 GB 36893—2018 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8年首次发布为 GB 36893—2018；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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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净化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空气净化器的能效限定值、能效等级和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

——单相器具额定电压不超过 250 V、其他器具额定电压不超过 480 V的空气净化器；

——明示对颗粒物、气态污染物等目标污染物具有去除功能的空气净化器；

——室内场所和车内空间用的空气净化器；

——同时具备空气净化和其他主要功能，且具备净化功能模式的家用及类似用途电器。

注：其他主要功能包括但不限于调温、调湿、送风、新风、照明等。

本文件不适用于：

——空气净化部件及模块；

——穿戴式空气净化器；

——风道式及类似原理的空气净化功能电器，包括风道式空气净化装置、新风机和风管式净化空调

器等；

——专为工业用途、医疗用途设计和使用的空气净化器；

——在腐蚀性或爆炸性气体（如粉尘、蒸汽或瓦斯气体）特殊环境场所使用的空气净化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8801—2022 空气净化器

GB/T 35758—2017 家用电器 待机功率测量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空气净化器 air cleaner
对室内空气中一种或多种目标污染物具有一定去除能力的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

[来源：GB/T 18801—2022,3.1]

3.2

净化功能模式 purification function mode(s)
产品仅提供空气净化功能的工作模式。

注：可同时提遥控功能、信息或状态显示（时钟、空气质量监测）、网络功能、控制功能、存储和计时功能、传感

器功能、保护功能等辅助功能。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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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定状态 rated condition
空气净化器明示的针对目标污染物的最佳净化能力,且能持续稳定运行的工作状态。

3.4

关机模式 off mode(s)
空气净化器在连接到主电源时，未出现待机模式、网络模式或活跃模式，且为持续的任何模式。仅

提示用户空气净化器是在关机位置的指示器，包括在关机模式的类别中。

注：活跃模式指空气净化器在连接到主电源并且至少一种主要功能已启动的模式。模式和功能指导参见 GB/T 35758

—2017 中附录 A。
[来源：GB/T 35758—2017,3.5，有修改]

3.5

待机模式 standby mode(s)
空气净化器在连接到主电源时，提供以下一种或多种面向用户功能或保护功能，且为持续的任何模

式。也称为非网络待机模式。

——可以通过触发远程开关（包括远程控制）、内部传感器、定时器来触发其他模式（包括活跃模

式开启或停止）；

——信息或包含时钟的状态显示；

——基于传感器的功能。

注：模式和功能指导见 GB/T 35758—2017 中附录 A。定时器是一个能执行定期的预定任务（比如开关），并且是能

持续工作的一种时钟功能（它可以带或者不带显示器）。

[来源：GB/T 35758—2017,3.6，有修改]

3.6

网络模式 network mode(s)
空气净化器在连接到主电源时，至少有一种网络功能已启动（例如通过网络命令或者完整的网络通

信来重新启动），但是主要功能尚未启动的模式。也称为网络待机模式。

注：网络功能如果没有启动和/或没有连接到网络，这种模式就不能应用。网络功能可被预先设定的指令集或网络

请求响应所触发。“网络”在本部分中的含义包括了两台或更多台相互独立供电设备或产品之间的通信。网络不

包含用于单个产品的一种或多种控制。网络模式可能包含一种或多种待机功能。

[来源：GB/T 35758—2017,3.7，有修改]

3.7

能效比 energy efficiency ratio;EER
空气净化器在额定状态下运行时，提供的（颗粒物和气态污染物）洁净空气量与净化输入功率的比

值。分别称为颗粒物能效比（用 EER 颗粒表示）和气态污染物能效比（用 EER 气态表示）。

3.8

净化输入功率 input power of purify
空气净化器在额定模式下运行时，提供（颗粒物和气态污染物）洁净空气量所需的输入功率。

注 1：包括空气净化器的电机、高压静电发生器、离子发生器、控制和驱动电路等部分及其他不可单独关闭功能的

用电部件的输入功率。

注 2：不包括空气净化器可关闭的其他功能部件的输入功率。

3.9

待机功率 standby power
空气净化器在关机模式、待机模式和网络模式下的输入功率。

3.10

能效限定值 minimum allowable values of energy efficiency
空气净化器在额定模式下运行时，允许的能效比最低值和待机功率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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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能效等级

4.1 空气净化器根据颗粒物能效比和气态污染物能效比的实测值对产品进行能效分级，能效等级分为

3级，见表 1，其中 1 级能效最高，各能效等级的实测能效比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能效等级要求

能效

等级

能效比/[m3/(W·h)]

Ⅰ类 a Ⅱ类 b

1 EER 颗粒≥13.00 EER 气态≥7.00 EER 颗粒≥11.00 EER 气态≥7.00

2 11.00≤EER 颗粒＜13.00 4.50≤EER 气态＜7.00 7.00≤EER 颗粒＜11.00 4.00≤EER 气态＜7.00

3 5.00≤EER 颗粒＜11.00 1.50≤EER 气态＜4.50 3.50≤EER 颗粒＜7.00 1.00≤EER 气态＜4.00

1） a：Ⅰ类产品指仅有净化功能模式且无其他主要功能的空气净化器；

b：Ⅱ类产品指有净化功能模式且具备其他主要功能的空气净化器。

2）明示具备去除颗粒物和气态污染物中一种净化能力的空气净化器，按对应能力的能效等级判定；同时具备两种净化

能力的空气净化器，按对应能力的较低能效等级判定。

4.2 空气净化器的能效比实测值应不小于标称值。

5 能效限定值

5.1 能效比

空气净化器的能效比为表 1 中能效等级的 3 级。

5.2 待机功率

空气净化器的待机功率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待机功率要求

工作模式
待机功率/(W)

Ⅰ类 Ⅱ类

关机模式 P0≤0.5
应符合其他主要功能产品的强制性规定

或Ⅰ类产品的要求
待机模式 P0≤1.5

网络模式 P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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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试验方法

6.1 能效比

6.1.1 颗粒物洁净空气量

空气净化器的颗粒物洁净空气量试验在满足以下条件后进行：

a） 一般试验条件应满足 GB/T 18801—2022 中 6.1 的规定；

b） 试验用测量仪器应满足 GB/T 18801—2022 中 6.2 和 A.2.1 的规定；

c） 试验舱应满足 GB/T 18801—2022 中 6.3 的规定；

注：当试验舱容积在 30 m3以上时，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规定，但内部最长边与最短边的长度比应不大于 3:1，并

适当增加搅拌风扇和循环风扇数量。

d） 待测样机放置位置应满足 GB/T 18801—2022 中 6.4 的规定；

e） 试验用目标污染物采用香烟烟雾。

空气净化器的颗粒物洁净空气量试验按照 GB/T 18801—2022 中附录 A规定的方法进行，用CADR 颗粒

表示，结果保留整数位。

注：待测样机为Ⅱ类产品时，在额定状态及净化功能模式下进行试验。

6.1.2 气态污染物洁净空气量

空气净化器进行气态污染物洁净空气量试验在满足以下条件后进行：

a） 试验环境条件应满足 GB/T 18801—2022 中 E.2.1 的规定，其他条件应满足 GB/T 18801—2022

中 6.1 的规定；

b） 试验用测量仪器应满足 GB/T 18801—2022 中 6.2 和 E.2.2 的规定；

c） 试验舱应满足 6.1.1 c）的规定；

d） 待测样机放置位置应满足 GB/T 18801—2022 中 6.4 的规定；

e） 试验用目标污染物优先采用甲醛；如被测样品未明示甲醛去除能力的，可以采用其明示去除

能力的气态污染物中任意一项作为目标污染物。

空气净化器进行气态污染物洁净空气量试验按照 GB/T 18801—2022 中附录 E规定的方法进行，用

CADR 气态表示，结果保留整数位。

注：待测样机为Ⅱ类产品时，在额定状态及净化功能模式下进行试验。

6.1.3 净化输入功率

空气净化器进行净化输入功率试验在规定的条件下，按照 GB/T 18801—2022 中 7.6.1 规定的方法

进行，用 P表示，结果保留一位小数。试验条件应满足以下规定：

a） 一般试验条件应满足 GB/T 18801—2022 中 6.1 的规定；

b） 试验用测量仪器应满足 GB/T 18801—2022 中 6.2 的规定。

注：当待测样机对去除不同目标污染物的净化输入功率不相同时，应分开表示为 P 颗粒和 P 气态。

6.1.4 计算

6.1.4.1 颗粒物能效比

空气净化器的颗粒物能效比按照式（1）计算，用 EER 颗粒表示，结果保留两位小数：

���颗粒 =
����

颗粒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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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ER 颗粒 ——颗粒物能效比，单位为立方米每瓦特小时[m3/(W·h)]；
CADR 颗粒 ——颗粒物洁净空气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3/h）；
P ——净化输入功率，单位为瓦特（W）。

6.1.4.2 气态污染物能效比

空气净化器的气态污染物能效比按照式（2）计算，用 EER 气态表示，结果保留两位小数：

���气态 =
����

气态

�
·················································（2）

式中：

EER 气态 ——气体污染物能效比，单位为立方米每瓦特小时[m3/(W·h)]；
CADR 气态 ——气态污染物洁净空气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3/h）；
P ——净化输入功率，单位为瓦特（W）。

6.2 待机功率

空气净化器进行待机功率试验在符合 6.1.4 规定的条件下，按照 GB/T 35758—2017 中规定的方法

进行，用 P0表示，结果保留一位小数。

注：测试开始前，需预先判断待测样机是否存在关机模式、待机模式和网络模式，对具备的所有模式均应测试待机

功率，并分别表示为 P0 关机、P0 待机和 P0 网络。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能效等级
	5  能效限定值
	5.1  能效比
	5.2  待机功率

	6  试验方法
	6.1  能效比
	6.1.1  颗粒物洁净空气量
	6.1.2  气态污染物洁净空气量
	6.1.3  净化输入功率
	6.1.4  计算

	6.2  待机功率


